关于学院部分资产实物丢失的处理意见
一、事情经过
2017年学院资产处组织对2013年1月1日至201年12月31日政府投资的办公家具、课桌椅进行清查，对相关资产实物进行核查、建卡、贴标签工作。在核查中发现有部分资产账物不符（详见附表）。资产处发函要求相关部门调查落实处理，2017年10月19日学院召开资产管理专项会议及2017年12月21日学院办公会议要求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并拿出处理意见。至目前为止，相关单位仍然未拿出处理意见。对此，资产处建议作出以下处理。
二、处理意见:
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、丢失赔偿管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单台（件）价值2万元人民币以下一般仪器设备、家具丢失损坏，由所在单位根据学校的资产管理办法提出处理意见，报资产处审核备案；
由于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》赔款数额与《克拉玛依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一条有差别，建议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执行， 固定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计算公式为：应赔偿金额＝原值÷使用年限×（使用年限－已用年限）。（注：原值＝购置该固定资产时的价值，当已用年限≥使用年限时，只赔偿残值）；
    责成独山子综合办、克拉玛依校区后勤处在接到通知后，20个工作日内调查核实清楚，并按照“四不放”的原则提交处理意见（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，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，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，没有制订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）。
三、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
1、基层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对本部门所管理的资产缺乏有效监管，资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到人。
2、部门主要领导及资产管理员对资产管理重视不够，对学院资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力，资产管理履职不到位，对本单位所属资产信息不清楚。
3、资产管理人员配置不到位，资产管理工作岗位空缺，导致资产管岗位职责未履行。
希望通过分析资产丢失原因分析及处理意见，能引起全院教职工对国有资产管理高度重视，共同管理、使用好学院的国有资产，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工作。
附件
资产清查后发现丢失家俱明细
	序
	资产名称
	单位
	单价
	合计
	管理人
	所属单位
	备注

	1
	高压洗地机
	台
	10800
	10800
	
	后勤处
	实物未落实到人

	2
	不锈钢拖把架
	各
	800
	800
	
	后勤处
	实物未落实到人

	3
	微波炉（格兰仕）
	台
	1050*4
	4200
	
	后勤处
	实物未落实到人

	4
	落地衣架
	套
	155*5
	775
	
	后勤处
	实物未落实到人

	5
	1.2米办公桌
	套
	1430*15
	21450
	
	综合办
	有发放表。实物未落实到人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
